
110.12版 

臺中市第二信用合作社 電腦語音服務申請書(含註銷)  

立約定書人於  貴社設立帳號                         ，茲向  貴社申請下列勾選之電腦語音服務

共    項，並願遵照本申請書所載約定事項辦理。 

申請電腦語音服務： 

□1.申請語音服務 

□2.申請語音傳真服務 

□3.註銷語音服務 

□4.註銷語音傳真服務 

□5.申請/註銷語音轉帳指定轉出帳號 (約定轉入帳號請續填項目 5.1) 

5.1約定轉入帳號明細如下表： 

＊指定轉入帳號最多為五戶未滿五戶其空行請劃銷。 

＊請詳細填寫本社依申請之轉入帳號作電腦登錄不負責審核其帳號是否為指定存款人名義帳戶。 

 申請 註銷 分社別 科目 帳號 檢 

1 □ □               

2 □ □               

3 □ □               

4 □ □               

5 □ □               

6.為響應節源活動，同意貴社以下列勾選項目提供交易明細： 

□支票存款往來明細簿(或其他類存摺)。 

□按月寄發交易明細單。 

立約定書人特此聲明已於合理期間詳閱使用電腦語音服務約定事項並充分瞭解其內容且願意遵守後方

始簽章。 

此致 

      臺中市第二信用合作社  台照 

身分證統一編號： 

申請人：                               

(簽名並加蓋原留印鑑) 

 

 

 

驗印： 經辦： 登錄： 核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請認証於背面空白處) 

 



110.12版 

臺中市第二信用合作社 使用電腦語音服務約定事項 

一、立約人爲方便處理帳戶有關事項，特向貴社申請「電腦語音系統服務」特約服務項目（約

定帳號電話轉帳、餘額查詢、金融卡掛失及交易明細、利率傳眞）之使用，並願依貴社「電

腦語音系統服務作業要點」作業方式使用本項業務，前項作業要點如有修正時亦同。 

二、立約人使用本項服務處理金融卡掛失手續時，應依語音導引輸入必要資料經確認後使得暫

時掛失，並應於當日營業時間內或次日營業時間中持身分證、原留印鑑向原開戶單位辦理

書面掛失，完成全部掛失手續。 

三、立約人使用本系統辦理電話轉帳，限自活期（活儲）存款戶轉出、轉入支票存款或活期（活

儲）存款同一戶名之指定帳戶，其辦理轉帳與憑存摺及取款憑條加蓋原留印鑑之取款具有

同等效力。 

四、利用本系統辦理電話轉帳，立約人應利用本系統查對餘額是否正確，並於收到貴社對帳單

時，應立即核對餘額，如有疑義，應於七日內至貴社查明，否則以貴社之帳簿之記載爲準。 

五、如 貴社因提供立約人本項服務而導致任何損害，應由立約人負責，惟若確實可歸屬於貴社

之過失者，不在此限。如有涉訟情事，立約人同意以   地方法院爲第一審法院。

但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或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小額訴訟管轄法院

之適用。 

 

 

 

 

 

 

 

 

 

 

  


